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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　给水及热水供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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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　消防给水及灭火设备 ８􀆺􀆺􀆺􀆺􀆺􀆺􀆺􀆺􀆺􀆺􀆺􀆺􀆺􀆺􀆺􀆺􀆺􀆺􀆺􀆺􀆺􀆺􀆺􀆺􀆺􀆺􀆺􀆺􀆺􀆺􀆺􀆺􀆺􀆺􀆺􀆺

１１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８􀆺􀆺􀆺􀆺􀆺􀆺􀆺􀆺􀆺􀆺􀆺􀆺􀆺􀆺􀆺􀆺􀆺􀆺􀆺􀆺􀆺􀆺􀆺􀆺􀆺􀆺􀆺􀆺􀆺􀆺􀆺􀆺􀆺􀆺􀆺􀆺􀆺􀆺

　１１􀆰１　一般要求 ８􀆺􀆺􀆺􀆺􀆺􀆺􀆺􀆺􀆺􀆺􀆺􀆺􀆺􀆺􀆺􀆺􀆺􀆺􀆺􀆺􀆺􀆺􀆺􀆺􀆺􀆺􀆺􀆺􀆺􀆺􀆺􀆺􀆺􀆺􀆺􀆺􀆺􀆺􀆺􀆺􀆺􀆺

　１１􀆰２　供暖 ９􀆺􀆺􀆺􀆺􀆺􀆺􀆺􀆺􀆺􀆺􀆺􀆺􀆺􀆺􀆺􀆺􀆺􀆺􀆺􀆺􀆺􀆺􀆺􀆺􀆺􀆺􀆺􀆺􀆺􀆺􀆺􀆺􀆺􀆺􀆺􀆺􀆺􀆺􀆺􀆺􀆺􀆺􀆺􀆺

　１１􀆰３　通风与空调 ９􀆺􀆺􀆺􀆺􀆺􀆺􀆺􀆺􀆺􀆺􀆺􀆺􀆺􀆺􀆺􀆺􀆺􀆺􀆺􀆺􀆺􀆺􀆺􀆺􀆺􀆺􀆺􀆺􀆺􀆺􀆺􀆺􀆺􀆺􀆺􀆺􀆺􀆺􀆺􀆺

　１１􀆰４　消防与排烟 ９􀆺􀆺􀆺􀆺􀆺􀆺􀆺􀆺􀆺􀆺􀆺􀆺􀆺􀆺􀆺􀆺􀆺􀆺􀆺􀆺􀆺􀆺􀆺􀆺􀆺􀆺􀆺􀆺􀆺􀆺􀆺􀆺􀆺􀆺􀆺􀆺􀆺􀆺􀆺􀆺

　１１􀆰５　蒸汽、压缩空气、空调和供暖管道 ９􀆺􀆺􀆺􀆺􀆺􀆺􀆺􀆺􀆺􀆺􀆺􀆺􀆺􀆺􀆺􀆺􀆺􀆺􀆺􀆺􀆺􀆺􀆺􀆺􀆺􀆺􀆺􀆺􀆺􀆺

１２　电气 １０􀆺􀆺􀆺􀆺􀆺􀆺􀆺􀆺􀆺􀆺􀆺􀆺􀆺􀆺􀆺􀆺􀆺􀆺􀆺􀆺􀆺􀆺􀆺􀆺􀆺􀆺􀆺􀆺􀆺􀆺􀆺􀆺􀆺􀆺􀆺􀆺􀆺􀆺􀆺􀆺􀆺􀆺􀆺􀆺􀆺􀆺

　１２􀆰１　一般要求 １０􀆺􀆺􀆺􀆺􀆺􀆺􀆺􀆺􀆺􀆺􀆺􀆺􀆺􀆺􀆺􀆺􀆺􀆺􀆺􀆺􀆺􀆺􀆺􀆺􀆺􀆺􀆺􀆺􀆺􀆺􀆺􀆺􀆺􀆺􀆺􀆺􀆺􀆺􀆺􀆺􀆺

　１２􀆰２　配电 １０􀆺􀆺􀆺􀆺􀆺􀆺􀆺􀆺􀆺􀆺􀆺􀆺􀆺􀆺􀆺􀆺􀆺􀆺􀆺􀆺􀆺􀆺􀆺􀆺􀆺􀆺􀆺􀆺􀆺􀆺􀆺􀆺􀆺􀆺􀆺􀆺􀆺􀆺􀆺􀆺􀆺􀆺􀆺

　１２􀆰３　照明 １０􀆺􀆺􀆺􀆺􀆺􀆺􀆺􀆺􀆺􀆺􀆺􀆺􀆺􀆺􀆺􀆺􀆺􀆺􀆺􀆺􀆺􀆺􀆺􀆺􀆺􀆺􀆺􀆺􀆺􀆺􀆺􀆺􀆺􀆺􀆺􀆺􀆺􀆺􀆺􀆺􀆺􀆺􀆺

１３　证实方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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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５１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孔凡春、高胜普、温晓辉、白文荟、耿纪魁、赵岩、杨海滨、张伯乐、张军荣、洪海强、

周伟伟、陈三民、张新玲、叶新睦、曲萍、尤华、张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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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兔屠宰与分割车间的选址及厂区环境、建筑、结构、屠宰与分割工艺、屠宰检验检疫、制
冷工艺、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等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兔屠宰与分割车间的设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T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GB/T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８９２３􀆰１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２８００９　冷库安全规程

GB/T３９４９９　大气有害物质无组织排放卫生防护距离推导技术导则

GB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５００１７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T５００４６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５２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７２　冷库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８４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５０７８８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５０９７４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NY/T３４７０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

３　术语和定义

NY/T３４７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宰前建筑设施　preＧslaughteringfacilities
为满足屠宰生产需要,设置于屠宰工序前的必要的建(构)筑物或建筑设施,包括活兔待宰棚(圈)、离

圈和卸兔站台等.

３􀆰２　
屠宰车间　slaughteringroom
自致昏挂兔到胴体预冷前的场所,包括致昏间、放血间、剥皮间、去内脏间、副产品加工间、废弃物收集

间、工器具清洗消毒间及辅助设备用房等.

３􀆰３　
预冷间　carcasschillingroom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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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胴体进行预冷的场所.

３􀆰４　
分割车间　cuttinganddeboningroom
自分割至产品包装的场所,包括分割间、包装间、冻结间、包装材料间、工器具清洗消毒间及辅助设备

用房等.

３􀆰５　
副产品加工间　byＧproductsprocessingroom
对兔的内脏、头、爪和皮进行加工的场所.

３􀆰６　
产品暂存间　temporarystorageroom
为满足日常连续生产的需要,用于储存经冷却加工的半成品或成品的冷间.

３􀆰７　
冷藏间　coldstorageroom
用于储存经冻结加工产品的冷间.

３􀆰８　
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　slaughteringandcuttingroomscomplex
由宰前建筑设施、屠宰车间、预冷间、分割车间、产品暂存间、冷藏间组成的车间综合体.

３􀆰９　
生产配套建筑设施　ancillarybuildingfacilities
为满足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生产需要,为其配套服务的建(构)筑物或建筑设施,包括制冷机房、变

配电间、锅炉房、水池、泵房、污水处理场等.

４　选址及厂区环境

４􀆰１　厂址选择

４􀆰１􀆰１　屠宰与分割车间所在厂区(以下简称“厂区”)应具备可靠的水源和电源,周边交通运输便利,并符

合 GB/T３９４９９的规定以及当地城乡规划等部门的要求.

４􀆰１􀆰２　厂址周围应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厂址应避开受污染的水体及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或其

他污染源的工业企业或场所.

４􀆰１􀆰３　厂址应远离城市水源地和城市给水、取水口,其附近应有城市污水排放管网或允许排入的最终受

纳水体.

４􀆰２　总平面布置

４􀆰２􀆰１　厂区应划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生产区包括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及生产配套建筑设施;非生

产区包括为生产提供辅助服务的办公楼、候班楼、食堂等.

４􀆰２􀆰２　在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无害化处理间、污水处理场、宰前建筑设施、屠宰车间不应布置在厂

区夏季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分割车间、产品暂存间、冷藏间、非生产区不应布置在厂区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

侧.在夏热冬暖和温和地区,无害化处理间、污水处理场、宰前建筑设施、屠宰车间不应布置在厂区全年主

导风向的上风侧;分割车间、产品暂存间、冷藏间、非生产区不应布置在厂区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４􀆰２􀆰３　生产区活兔入口、废弃物的出口与产品出口、人员出入口应分开设置.

４􀆰２􀆰４　厂区屠宰与分割车间及其生产辅助用房与设施的布局应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和食品卫生要求,避免

产品受到污染.

４􀆰３　环境卫生

４􀆰３􀆰１　厂区不应设置污水排放明沟.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应满足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的要求.

４􀆰３􀆰２　卸兔站台附近应设置清洗消毒区.此区域内应设有冲洗消毒及排污设施,回车场和清洗消毒区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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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混凝土地面,清洗消毒区地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２􀆰５％.

４􀆰３􀆰３　厂区应有良好的雨水排放和防内涝系统,可设置雨水回用设施.

４􀆰３􀆰４　厂区的主要道路应平整、不起尘,有相应的车辆承载能力.活兔进厂的入口处应设置底部长不少

于４􀆰０m、深不少于０􀆰３m、与门同宽且便于更换消毒液的车辆消毒池.

４􀆰３􀆰５　厂区内建(构)筑物周围、道路两侧的空地应绿化或硬化,车间周边的绿化应与车间保持适当距离.

５　建筑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及生产配套建筑设施的平面布置应符合生产工艺流程、屠宰检验检疫要

求,其建筑面积应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５􀆰１􀆰２　屠宰车间与分割车间两区域人员出入口应分别独立设置.

５􀆰１􀆰３　车间地面应设置明沟或地漏排水.

５􀆰２　宰前建筑设施

５􀆰２􀆰１　活兔待宰棚(圈)与卸兔站台应夏季通风良好,且应设有遮阳、防雨的屋面,严寒、寒冷地区应有防

寒设施.

５􀆰２􀆰２　卸兔站台应高出路面０􀆰９m~１􀆰２m,便于车辆卸兔.卸兔站台应设回车场.

５􀆰２􀆰３　卸兔站台地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１􀆰５％,坡面应朝向站台前排水沟.

５􀆰３　屠宰车间

５􀆰３􀆰１　屠宰车间建筑面积与屠宰规模相匹配,屠宰车间建筑面积不宜小于３００m２.屠宰产能超过１０００
只/h,每增加１００只/h,屠宰车间建筑面积宜相应增加３０m２~５０m２.

５􀆰３􀆰２　屠宰车间净高不宜低于４􀆰５m.

５􀆰３􀆰３　屠宰车间内与沥血线路平行且不低于沥血轨道高度的墙体表面应光滑平整、不渗水和耐冲洗.

５􀆰３􀆰４　屠宰车间的血及废弃物的收集区宜靠外墙设置.

５􀆰３􀆰５　屠宰车间内运输小车的单向通道宽度不应小于１􀆰５m,双向通道宽度不应小于２􀆰５m.

５􀆰４　预冷间

５􀆰４􀆰１　预冷间宜设计为风冷冷却.

５􀆰４􀆰２　预冷间设计温度宜为０℃~４℃.

５􀆰５　分割车间

５􀆰５􀆰１　分割车间建筑面积与分割规模相匹配.平均每小时１t产能的分割车间最小建筑面积为３００m２.

５􀆰５􀆰２　分割车间内的各生产间面积应相互匹配,并宜布置在同一层平面上.

５􀆰５􀆰３　分割间、包装间的室温不应高于１２℃.

５􀆰５􀆰４　分割车间地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１􀆰０％.

５􀆰５􀆰５　分割间、包装间宜设吊顶,室内净高不宜低于４􀆰５m.

５􀆰５􀆰６　冻结间设计温度宜为－３５℃~－２８℃.

５􀆰５􀆰７　冻结间房间净宽不宜小于４􀆰５m,墙面应设防撞设施.

５􀆰５􀆰８　冻结间内保温材料应双面设置隔汽层.保温层内侧表面材料应无毒、防霉、耐腐蚀和易清洁.冻

结间地面面层混凝土标号不应低于C３０.

５􀆰５􀆰９　经过冻结后的产品若需更换包装,换装区域温度不应高于１２℃.

５􀆰６　产品暂存间与冷藏间

５􀆰６􀆰１　产品暂存间、冷藏间应按屠宰流程与屠宰车间或分割车间紧邻布置.

５􀆰６􀆰２　产品暂存间的设计温度宜为０℃~４℃,冷藏间的设计温度应小于－１８℃.

５􀆰６􀆰３　产品暂存间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６对“中间仓库”的相关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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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　冷藏间的设计应符合 GB５００７２的相关规定.

５􀆰７　人员卫生与生活用房

５􀆰７􀆰１　屠宰车间和分割车间人员卫生与生活用房包括换鞋间、更衣室、卫生间、手靴消毒间(或消毒通

道)、工具间、洗衣房等.

５􀆰７􀆰２　分割车间宜设置风淋设施.

５􀆰７􀆰３　预冷间与分割车间可共用一套人员卫生与生活用房.

５􀆰７􀆰４　盥洗水龙头、卫生间便器与淋浴器的数量应根据员工定员以及 GBZ１规定的卫生特征３级要求

配备.

５􀆰７􀆰５　更衣室内按员工定员配置鞋柜、更衣柜、挂衣钩和靴架,鞋、靴与工作服应分开存放.更衣室内应

设置工作靴的清洗消毒设施.

５􀆰７􀆰６　屠宰车间和分割车间的洗手设施应采用非手动式开关,并应配备干手设施;便器应采用非手动式

冲洗开关.

５􀆰７􀆰７　屠宰车间和分割车间的卫生间应设前室,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生产操作场所.

５􀆰７􀆰８　手靴消毒间或消毒通道内应设手消毒设施和靴消毒池.消毒池深不小于１５０mm,平面长、宽尺

寸以员工不能跨越为宜.

５􀆰８　防火与疏散

５􀆰８􀆰１　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５􀆰８􀆰２　屠宰车间和分割车间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应为丙类.

５􀆰８􀆰３　产品暂存间宜靠外墙布置,应采用防火墙和不低于１􀆰５０h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生产作业部位隔

开,并宜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５􀆰８􀆰４　当氨制冷机房与车间贴临时,应采用不开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且氨制冷机房应至少有１个建

筑长边不与其他建筑贴邻,并开设可满足自然通风的外门窗.

５􀆰８􀆰５　车间各部分应设置必要的疏散走道,避免出现复杂的逃生线路.

５􀆰８􀆰６　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内的办公室、更衣室与生产部位之间设参观走廊时,应进行防火分隔,防火

分隔界面宜设置在参观走廊靠办公室、更衣室一侧.

５􀆰８􀆰７　车间的疏散门宜采用带信号反馈的推闩门.

５􀆰９　室内装修

５􀆰９􀆰１　车间地面应采用无毒、不渗水、防滑、易清洗、耐腐蚀的材料,其表面应平整无裂缝、无局部积水.

５􀆰９􀆰２　车间内墙面和顶棚或吊顶应采用光滑、无毒、耐冲洗、不易脱落的材料,其表面应平整光洁,避免出

现难以清洗的卫生死角.

５􀆰９􀆰３　地面、顶棚、墙、柱等处的阴阳角宜采用弧形.

５􀆰９􀆰４　门窗应采用密闭性能好、不变形、不渗水、不易锈蚀的材料制作,内窗台宜采用向下倾斜４５°的斜

坡构造,或采用无窗台构造.有温度要求房间的门窗应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５􀆰９􀆰５　成品或半成品通过的门应有足够宽度,避免与产品接触.通行吊轨的门洞净宽度有物料通过时不

应小于０􀆰４m,无物料通过时不应小于０􀆰２m.通行手推车的双扇门应采用双向自由门,其门扇上部应安

装由不易破碎材料制作的通视窗,下部设有防撞护板.

５􀆰９􀆰６　车间内墙、柱与顶棚或吊顶宜采用白色或浅色亚光表面.

５􀆰９􀆰７　车间内排水明沟沟壁与沟底转角应为弧形.

５􀆰９􀆰８　参观通廊开向车间的参观窗应为固定窗,且宜有防结露设施.

６　结构

６􀆰１　一般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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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　车间建筑物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６􀆰１􀆰２　车间结构应考虑所处环境温度变化作用产生的变形及内力影响,并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温度变化

作用对结构引起的不利影响.

６􀆰１􀆰３　车间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时,伸缩缝的最大间距不宜大于５５m;采用门式刚架时,纵向温度

区段不应大于１８０m,横向温度区段不应大于１００m.当有充分依据和可靠措施时,伸缩缝最大间距可适

当增加.

６􀆰１􀆰４　车间结构设计时应预先设计支撑及吊挂设备、轨道的埋件、吊杆等固定点;钢结构的柱、梁或网架

球节点上的吊杆及固定件应在工厂制作钢结构时完成,现场安装时不应在钢结构的主要受力部位施焊其

他未经设计的构件.

６􀆰１􀆰５　复杂地基应考虑车间基础沉降对上部结构及设备的不利影响.

６􀆰１􀆰６　地面防冻采用架空地面时,架空层净高不宜小于１􀆰０m;采用地垄墙架空时,其地面结构宜采用预

制混凝土板结构.冻结间结构基础最小埋置深度自架空层地坪向下不宜小于１􀆰０m,且应满足所在地区

冬季地基土冻胀和融陷影响对基础埋置深度的要求.

６􀆰１􀆰７　车间室内地面应要求地坪回填土分层压实密实,压实系数不小于０􀆰９４,且回填土不应使用淤泥、
耕土、冻土、膨胀性土以及有机质含量大于５％的土.

６􀆰１􀆰８　车间的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应按表１的要求划分.

表１　屠宰与分割车间的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环境类别 名称 条件

二a 分割车间 室内潮湿环境

二b 待宰棚(圈)、屠宰车间、冷却间、冻结间、冷藏间 干湿交替环境

６􀆰２　荷载

６􀆰２􀆰１　车间楼面、地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应采用５􀆰０kN/m２;有大型加工设备的部分楼面、地面,其设

备重量折算的等效均布活荷载标准值超过５􀆰０kN/m２应按实际情况采用.楼面及屋面的悬挂荷载应按

实际情况取用,可采取等效活荷载.生产车间的参观走廊、楼梯活荷载不应小于３􀆰５kN/m２.

６􀆰２􀆰２　楼面有振动设备时,应进行动力计算.一般设备的动力系数可采用１􀆰０５~１􀆰１０;对特殊的专用设

备和机器,可提高至１􀆰２０~１􀆰３０.

６􀆰２􀆰３　输送、吊挂轨道结构计算的活荷载标准值宜为２􀆰５kN/m(本数值包括滑轮和吊具重量).

６􀆰２􀆰４　结构自重、施工或检修集中荷载、屋面雪荷载和积灰荷载应符合 GB５０００９的规定.

６􀆰３　材料

６􀆰３􀆰１　采用人工制冷降温房间内水泥应符合 GB５００７２的规定.

６􀆰３􀆰２　采用人工制冷降温房间内的混凝土结构如需提高抗冻融破坏能力时,可掺入适宜的混凝土外

加剂.

６􀆰３􀆰３　采用人工制冷降温房间内砖砌体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MU１０的烧结普通砖,并应用水泥砂浆

砌筑和抹面.砌筑用水泥砂浆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M７􀆰５.

６􀆰３􀆰４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钢筋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０的规定.

６􀆰３􀆰５　钢结构承重的结构材料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征、结构形式、应力状态、连接方法、钢材厚度

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选用合适的钢材牌号和材性.

６􀆰３􀆰６　承重结构的钢材宜采用 Q２３５钢、Q３４５钢,其质量应分别符合 GB/T７００和 GB/T１５９１的规定.
采用其他牌号的钢材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６􀆰３􀆰７　焊接钢结构、非焊接但处于工作温度不高于－２０℃的钢结构均不应采用 Q２３５沸腾钢.

６􀆰３􀆰８　钢结构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７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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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涂装及防护

６􀆰４􀆰１　钢结构防锈和防腐蚀采用的涂料、钢材表面的除锈等级以及防腐蚀对钢结构的构造要求等应符合

GB/T５００４６和 GB/T８９２３􀆰１的规定.

６􀆰４􀆰２　钢结构采用的防锈、防腐蚀材料应为环保材料.

６􀆰４􀆰３　钢结构柱脚在地面以下的部分应采用强度等级较低的混凝土包裹(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５０mm),
并应使包裹的混凝土高出地面不小于 １５０ mm.柱脚在地面以上时,柱脚底面应高出地面不小于

１００mm.

６􀆰４􀆰４　钢结构的防火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６等的规定.

７　屠宰与分割工艺

７􀆰１　一般要求

７􀆰１􀆰１　屠宰与分割工艺流程应按照接收、致昏、挂兔、宰杀放血、扯皮、掏膛、冷却、分割加工的顺序设置.

７􀆰１􀆰２　工艺流程设置应在满足加工工位的前提下避免迂回交叉.

７􀆰１􀆰３　各生产区域应设置用于工器具清洗消毒的设备设施.

７􀆰１􀆰４　生产线应设置用于与胴体和内脏接触的钩、盘清洗消毒的设备设施.

７􀆰１􀆰５　各工位和操作场所根据需要设置刀具消毒器和洗手池,刀具消毒器和洗手池宜采用不锈钢材料

制作.

７􀆰２　致昏

７􀆰２􀆰１　致昏方式宜采用电致昏.致昏设备应有２套,其中１套作为备用.

７􀆰２􀆰２　致昏间应有致昏验证工位.

７􀆰３　挂兔与宰杀

７􀆰３􀆰１　挂兔工位处,挂钩下端距地面的安装高度宜为１􀆰４m.

７􀆰３􀆰２　直线挂兔间距不应小于０􀆰２m.

７􀆰３􀆰３　宰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宰杀可以选择人工宰杀,宰杀工位处的链钩下端距地面的高度宜为１􀆰３m~１􀆰６m;

b)　兔的放血时间不应少于４min;

c)　放血线距墙壁的距离不应少于０􀆰８m;

d)　使用集血槽收集血液时,集血槽长度应按放血时间确定.

７􀆰４　扯皮

７􀆰４􀆰１　扯皮工艺流程宜按照去头、挑裆、去左后爪、挑腿皮、割尾、割腹肌膜、去前爪、扯皮的顺序设置.

７􀆰４􀆰２　去头、去爪及扯皮工位附近应设置盛放头、爪、皮的容器或输送设备.采用机械扯皮时,宜设置兔

皮输送设备.

７􀆰５　胴体加工与内脏摘除

７􀆰５􀆰１　除生产特殊产品或采用传统工艺加工外,胴体加工工序应包括开膛、掏膛、修整、转挂、喷淋冲洗.

７􀆰５􀆰２　摘除内脏后,应设置专门冲洗胴体体腔、体表的冲洗设备.

７􀆰６　副产品处理

７􀆰６􀆰１　副产品处理场所与胴体加工场所应分开设置.

７􀆰６􀆰２　可食用副产品需要冷却的,冷却后中心温度应保持在３℃以下.

７􀆰６􀆰３　应分区加工内脏、头等.

７􀆰７　冷却

胴体宜采用风冷冷却,冷却后胴体中心温度不应高于７℃.

７􀆰８　分割与包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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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　采用人工分割时,分割的综合产能可按每人每小时分割２０只兔计算.

７􀆰８􀆰２　分割间应留有人行通道,如使用运输器具,运输时应有回转场地.

７􀆰８􀆰３　包装间应设置内包装材料存放间.

７􀆰９　无害化处理

病死兔及病害兔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时,厂区内设置带温控设施的病死兔及病害兔产品暂

存间;

b)　不能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时,厂区内应设置无害化处理间.

８　屠宰检验检疫

８􀆰１　屠宰与分割车间的工艺布置应符合屠宰检验检疫的要求.

８􀆰２　在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或厂区内设置官方兽医室.

８􀆰３　在剥皮之后,预冷之前设置宰后同步检验工位,负责头部检验、内脏检验、胴体检验和胴体复验.检

验工位的长度按照每位检验人员不少于１􀆰５m 计算.

８􀆰４　各检验操作位置上应设置刀具消毒器及洗手池.

８􀆰５　宜设置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化验室,化验室应单独设置进出口.

９　制冷工艺

９􀆰１　一般要求

９􀆰１􀆰１　屠宰与分割车间的氨制冷系统调节站应安装在室外或调节站间内.

９􀆰１􀆰２　制冷系统管道不应穿过有人员办公及休息的房间.

９􀆰１􀆰３　采用人工制冷降温房间内的冷却设备宜采用空气冷却器.空气冷却器采用热气融霜方式时,应采

用程序控制的自动融霜方式.

９􀆰１􀆰４　制冷系统的制冷剂和载冷剂应满足兔屠宰与分割车间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求,并应

满足 GB５００７２中制冷章节的规定.

９􀆰１􀆰５　制冷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５００７２中制冷章节的规定,并应符合 GB２８００９的相关要求.

９􀆰２　产品的冷却

９􀆰２􀆰１　胴体冷却采用风冷冷却方式时,预冷间设计温度宜为０℃~４℃.胴体冷却采用水冷冷却方式

时,水温不宜高于２℃.

９􀆰２􀆰２　副产品冷却间设计温度宜为０℃.

９􀆰３　产品的冻结

９􀆰３􀆰１　分割肉和副产品冻结间的设计温度不应高于－２８℃.

９􀆰３􀆰２　分割肉和副产品冻结后产品的中心温度不应高于－１５℃.

９􀆰３􀆰３　采用冻结间冻结时,包括进出货时间在内,分割肉冻结时间不宜超过４８h,副产品冻结时间不宜

超过１２h.

１０　给水排水

１０􀆰１　一般要求

１０􀆰１􀆰１　给水系统应具有保障连续不间断供水的能力,并满足屠宰加工用水对水质、水量和水压的要求.

１０􀆰１􀆰２　车间内用水设施及设备均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１０􀆰１􀆰３　车间内排水系统设计应有保证排水畅通,便于清洁维护,并应有防止固体废弃物进入、浊气逸出、
防鼠害等措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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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　车间给水排水、消防干管敷设在车间闷顶(技术夹层)时应采取管道支吊架、防冻保温、防结露等

固定及防护措施.

１０􀆰２　给水及热水供应

１０􀆰２􀆰１　生产及生活用水供水水质应符合 GB５７４９的规定.

１０􀆰２􀆰２　给水应根据工艺及设备的水量、水压确定.采用自备水源供水时,给水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５０７８８的规定.

１０􀆰２􀆰３　车间的最高日生产用水定额按每只兔每班１０L~２０L计算,生产用水定额包括车间内生产人员

生活用水,但不包括制冷机房蒸发式冷凝器等制冷设备用水.小时变化系数为１􀆰５~２􀆰０.用水时间可按

每班１０h计算;如调整生产时间,应按实际生产时间计.

１０􀆰２􀆰４　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的需要,在用水位置分别设置冷热水管.

１０􀆰２􀆰５　应配备清洗墙裙与地面用的皮带水嘴或高压冲洗消毒系统.各接口间距不宜大于２５m.采用

高压冲洗消毒系统时,应在车间适当位置设加压设备间,并宜配备冷热水管道.

１０􀆰２􀆰６　车间生产及生活用热水应采用集中供给方式,消毒用热水(８２℃)可采用集中供给或就近设置小

型加热装置方式.热交换器进水根据水质情况宜采用防结垢处理装置.

１０􀆰２􀆰７　车间洗手池和消毒设施的水嘴应采用自动或非手动式开关,并配备有冷热水.

１０􀆰２􀆰８　车间内储水设备应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材料,并应有防止污染设施和清洗消毒设施.

１０􀆰２􀆰９　车间室内生产用给水管材应选用卫生、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如不锈钢管、塑料和

金属复合管、塑料管等.

１０􀆰２􀆰１０　车间给水系统应配备计量装置.

１０􀆰３　排水

１０􀆰３􀆰１　车间应采用有效的排水措施,车间地面不应积水.人员卫生与生活用房的排水系统应与车间生

产废水排水系统分开设置.

１０􀆰３􀆰２　屠宰车间和分割车间排水采用明沟排水时,除工艺要求外宜采用浅明沟型式;分割车间地面采用

地漏排水时,宜采用专用除污地漏.专用除污地漏应具有拦截污物功能,水封高度不应小于５０mm.每

个地漏汇水面积不应大于３６m２.

１０􀆰３􀆰３　车间室内排水沟排水与室外排水管道连接处应设水封装置或室外设置水封井,水封高度不应小

于５０mm.

１０􀆰３􀆰４　车间内各加工设备、水箱、水池等用水设备的泄水、溢流管不应与车间排水管道直接连接,并应采

用间接排水方式.

１０􀆰３􀆰５　车间室内生产用排水管材宜采用柔性接口机制的排水铸铁管及相应管件.

１０􀆰３􀆰６　车间的生产废水应集中排至厂区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处理后的污水应符合国家有关污水排放

标准的要求.

１０􀆰４　消防给水及灭火设备

１０􀆰４􀆰１　车间的消防给水及灭火设备的设置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６和 GB５０９７４的规定.

１０􀆰４􀆰２　车间内冷藏间、冻结间消火栓布置应符合 GB５００７２的规定.速冻装置间出入口处应设置室内

消火栓.

１０􀆰４􀆰３　车间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应 GB５００１６和 GB５００８４的相关规定,设计基本参数按民用

建筑和工业厂房的系统设计参数中的中危险等级执行.

１１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１１􀆰１　一般要求

１１􀆰１􀆰１　供暖与空气调节系统的冷源与热源应根据能源条件、能源价格和节能、环保等要求,经技术经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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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条件下,宜采用市政或区域热网提供的热源;

b)　无市政或区域热网提供的热源时,可自建锅炉房供暖;自建锅炉房的锅炉台数应根据热负荷的

调度、锅炉检修和扩建的可能性等因素确定;条件许可且经济合理时,也可采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热泵系统或制冷系统废热回收加辅助热源系统;

c)　低温空调系统冷源宜根据气象条件、制冷工艺系统的特点及屠宰与分割工艺的要求进行综合分

析确定.

１１􀆰１􀆰２　分割间、包装间及其他低温空调场所的冷源采用乙二醇水溶液为载冷剂时,夏季供液温度宜为

－３℃~０℃,冬季供液温度不宜高于４０℃.

１１􀆰１􀆰３　分割间、包装间及其他低温或高湿空调场所内明装的空调末端设备宜选用不锈钢外壳的产品.

１１􀆰１􀆰４　车间生产时常开的门的两侧温差超过１５℃时,宜设置空气幕或透明软帘.

１１􀆰１􀆰５　室内温度低于０℃的房间应采取地面防冻措施.

１１􀆰２　供暖

１１􀆰２􀆰１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挂兔区、放血间、包装材料间冬季室内计算温度宜取１４℃~１６℃,附属办公

间宜取１８℃~２０℃.

１１􀆰２􀆰２　值班供暖的房间室内计算温度宜取５℃.

１１􀆰３　通风与空调

１１􀆰３􀆰１　空气调节系统不应采用氨制冷剂直接蒸发式空气降温方式.

１１􀆰３􀆰２　分割间、包装间的温度应满足产品加工工艺的要求,其冬、夏季室内空调计算温度不应高于

１２℃,夏季室内空调计算相对湿度不宜高于７０％,冬季室内空调计算相对湿度不宜低于４０％.空调房间

操作区风速不宜大于０􀆰３m/s.

１１􀆰３􀆰３　分割间和包装间工作人员最小新风量不应小于４０m３/h.新风应根据车间内空气参数的需求进

行处理,并宜采用粗效和中效两级过滤.

１１􀆰３􀆰４　分割间、包装间的空调和通风系统宜保持本车间相对于相邻的房间及室外处于正压状态.

１１􀆰３􀆰５　事故通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卤代烃及其混合物、二氧化碳为制冷剂、二氧化碳为载冷剂的制冷机房,事故排风换气次数

不应小于１２次/h;氨制冷机房事故排风量应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小时不小于１８３m３进行计

算,且最小排风量不应小于３４０００m３/h,事故风机应选用防爆型风机;

b)　室内制冷工艺调节站应设置事故排风系统,事故排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每小时１２次.制冷系统

采用氨制冷剂时,事故风机应选用防爆型风机.

１１􀆰３􀆰６　掏膛间应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排风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宜小于３０次,送风量宜按排风量的

７０％计算.

１１􀆰３􀆰７　空气调节和通风系统的送风道宜设置清扫口.采用纤维织物风道时,应满足防霉的要求.

１１􀆰３􀆰８　屠宰间、分割间、包装间和副产品加工间宜采取防止风口产生或滴落冷凝水的措施.

１１􀆰３􀆰９　车间内通风系统的送风口和排风口宜设置耐腐蚀材料制作的过滤网.

１１􀆰４　消防与排烟

１１􀆰４􀆰１　室温不高于０℃的房间不应设置排烟设施.

１１􀆰４􀆰２　其他场所或部位的防烟和排烟设施应按照 GB５００１６的规定执行.

１１􀆰５　蒸汽、压缩空气、空调和供暖管道

１１􀆰５􀆰１　蒸汽管道、空调和供暖热水管道应计算热膨胀.自然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补偿器.

１１􀆰５􀆰２　蒸汽管、压缩空气管、空调和供暖管道无法避免穿过防火墙时,在管道穿过处应采取防火封堵措

施,并在管道穿墙处一侧设置固定支架,使管道可向墙的两侧伸缩.

１１􀆰５􀆰３　应计算蒸汽管道和供暖热水管道固定支架所承受的推力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固定支架产生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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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或对建、构筑物产生破坏.

１２　电气

１２􀆰１　一般要求

１２􀆰１􀆰１　电气设备的选择应与屠宰分割综合加工车间内各不同建筑环境分类和食品卫生要求相适应.

１２􀆰１􀆰２　电气线路穿越保温材料敷设时,应采取防止产生冷桥的措施.

１２􀆰１􀆰３　车间应设应急广播.

１２􀆰１􀆰４　快速冻结装置的作业区应设置气体泄漏探测指示报警设备,应在作业区室内明显部位安装声光

警报装置,当空气中泄漏制冷剂的气体浓度达到设定值时,应能自动启动声光报警装置和事故风机,并将

报警信息传送至相关制冷机房或有人值班的场所显示和报警.

１２􀆰１􀆰５　车间的非消防用电负荷宜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１２􀆰２　配电

１２􀆰２􀆰１　车间的供电负荷级别和供电方式应根据工艺要求、生产规模、产品质量和卫生、安全等因素确定,
并应符合 GB５００５２的有关规定.

１２􀆰２􀆰２　车间的配电装置宜集中布置在专用的电气室中.不设专用电气室时,配电装置宜布置在干燥

场所.

１２􀆰２􀆰３　手持电动工具和移动电器回路应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１２􀆰２􀆰４　车间多水潮湿场所应采用局部等电位联结或辅助等电位联结.

１２􀆰２􀆰５　车间的闷顶(技术夹层)内宜设有检修用电源.

１２􀆰３　照明

１２􀆰３􀆰１　车间照明方式宜采用分区一般照明与局部照明相结合的照明方式.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表２的

规定;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值小于或等于１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可增加,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

２０％;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２　照明标准值和功率密度限值

照明场所 照明种类及位置
照度标准值

lx

显色指数

Ra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W/m２

屠宰车间
加工线操作部位照明 ２００ ８０ ≤７
检验操作部位照明 ５００ ８０ ≤１６

分割间、副产品加工间 操作台面照明 ３００ ８０ ≤１０
包装间 包装工作台面照明 ２００ ８０ ≤７

冷却间、冻结间 一般照明 １００ ８０ ≤４
产品暂存间、冷藏间 一般照明 １５０ ８０ ≤５

１２􀆰３􀆰２　致昏区０􀆰７５m 水平面的平均照度在生产时不宜高于５０lx,在清扫时不宜低于２００lx.

１２􀆰３􀆰３　车间宜设置备用照明.备用照明应满足所需场所或部位活动的最低照度值,但不应低于该场所

一般照明照度值的１０％.

１２􀆰３􀆰４　车间应设置疏散照明.

１２􀆰３􀆰５　车间的闷顶(技术夹层)内宜设置巡视用照明.

１３　证实方法

审核依据本规范完成的工程设计图纸,图纸中包含但不限于建筑、结构、屠宰与分割工艺、制冷工艺、
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电气等专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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